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关于组织申报第四批
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建设企业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贯彻落实《湖北省知识产权“十三五”发展规划》，强化企业在知识产权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竞争力较强的示范建设企业，推动我省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发展，根据《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建设工程管理办法》（鄂知办[2016]46号）的要求，我局将继续开展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建设工程工作，现将第四批示范建设企业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符合我省产业发展方向，对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省内企业；
（二）企业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具有较强的知识产权意识和较好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已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五个一”工作，一个专门机构、一个专职的人员、一面专利墙、一笔专门的经费、一套专有的制度；
（三）企业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逐年提高，近两年专利申请量在本地区或省内同行业中领先；
（四）主导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在全省同行业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或成长性；
（五）企业专利保护意识较强，近三年内无行政和司法程序认定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六）对已开展专利权质押融资、专利保险、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评议布局、知识产权远程教育、专利数据库建设等工作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二、申报材料
1、《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建设企业申报表》；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3、申报表中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申报流程
有意申报的企业须在规定期限内向所在市州知识产权局提交申报材料。各市州知识产权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把关，择优推荐上报省知识产权局。省知识产权局将组织人员对申报企业进行评审并确定建设企业名单。
请各市州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密切配合，加大宣传，认真组织、择优推荐本辖区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并指导申报企业规范填写《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建设工程申报表》，纸件一式一份，同时报送电子件，于11月21日前统一报送至省知识产权局专利管理处。
特此通知。

附件：湖北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建设工程（示范建设企业）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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